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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银保监局，各人身保险公司：

为进一步强化人身保险监管工作，统筹监管资源，

提升监管效能，推动简政放权，银保监会研究制定了

《人身保险公司监管主体职责改革方案》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

及时报告。

本方案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中国银保监

会办公厅关于授权派出机构实施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

通知》（银保监办发〔2019〕69 号）中与本方案不符

的，按照本方案执行。

2021 年 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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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保险公司监管主体职责改革方案

为进一步强化人身保险公司监管工作，统筹监管

资源，提升监管效能，推动简政放权，根据银保监会

“三定”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围绕党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打好防

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总体部署，按照“简政放权、

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的精神要求，统筹监管资源，

统一监管规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加强上下联动，提高

监管效能，全面落实银保监会党委对人身保险监管工

作的各项要求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，推

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统一规制。人身保险公司监管遵循银保监

会制定的统一监管规制，银保监会、各银保监局同步

落实各项监管要求，对人身保险公司实施统一的监管

标准，确保监管一致性、有效性和协调性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。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

放在突出位置，清晰划分人身保险公司监管职责。银

保监会对直接监管公司承担监管责任，各银保监局对

所承接属地监管公司承担监管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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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权分级。结合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特征和

风险状况，将行业影响较大、风险把控难度较大的监

管事权保留在银保监会，日常监管事权授权各银保监

局承担。银保监会与各银保监局加强上下联动、横向

协作，切实防控风险。

（四）失职问责。银保监会与各银保监局各司其

职，充分履行对所属人身保险公司的监管职责。所监

管机构出现重大风险和问题，存在失职、渎职的，将

依法依规严肃追责。

三、监管对象划分

人身保险公司划分为银保监会直接监管和银保监

局属地监管两类。其中，银保监会直接监管公司 39

家，银保监局属地监管公司 52 家。详见附件 1。

方案印发后，属地监管公司注册地发生变更的，

根据注册地对银保监局监管权责进行调整。银保监会

可结合工作需要，对监管对象划分进行必要调整。

四、监管职责划分

（一）行政许可职责划分。

1、银保监会负责所有人身保险公司筹建、开业、

解散、破产、合并、分立，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，人

身保险产品审批备案；负责直接监管的人身保险公司

相关行政许可事项。

2、银保监局负责属地监管人身保险公司相关许可

事项。涉及注册地（住所、营业场所）跨辖区变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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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过程中，原属地银保监局应征求迁入地银保监局

意见；人身保险公司在辖内设立（筹建、开业）、撤

销省级分公司审批工作和其他分支机构改建为省级分

公司等事项审批过程中，应征求该人身保险公司所属

监管机构意见。

详见附件 2。

（二）日常监管职责划分。

1、银保监会负责研究、制定、完善行业监管政策、

制度规则、工作规划，开展市场运行情况统计、监测

和分析；搭建信息共享平台，开展上下联动、横向协

作；统筹负责跨境监管交流与合作；负责直接监管人

身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、现场检查等相关日常监管工

作。

2、银保监局负责属地监管人身保险公司非现场监

管、现场检查等日常监管工作，以及银保监会授权或

委托开展的其他监管工作。

详见附件 3。

银保监会可结合工作需要，对监管职责划分进行

必要调整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有效承接。各银保监

局要高度重视人身保险公司监管工作，深入研究风险

特征和监管规律，通过非现场监管、现场检查等手段

全面了解所承接机构状况，摸清风险底数，与银保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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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相关机构和功能监管部门有效衔接，明确监管重点

和措施，防止出现监管真空。要结合方案内容，对相

关处室职责、人员编制等进行调整，配齐配足工作人

员，加强监管专业队伍建设，确保改革顺利实施，监

管职责有效承接。

（二）完善制度流程，统一监管标准。银保监会

相关机构和功能监管部门加快完善人身保险公司非现

场监管制度和系统建设，统一日常监管流程和标准。

编制行政许可操作指南，明确行政许可事项审核要点，

加强人身保险公司监管培训，提升银保监局监管能力。

（三）健全协调机制，加强上下联动。银保监会

相关机构和功能监管部门与各银保监局之间搭建信息

收集、汇总、共享平台，全面掌握人身保险公司信息，

建立上下联动、横向协作、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机制，

协同做好人身保险公司监管工作。

附件：1、监管对象划分

2、行政许可职责划分

3、日常监管职责划分

附：中国银保监会发布《人身保险公司监管主体

职责改革方案》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

Detail.html?docId=958570&itemId=915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958570&itemId=915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958570&itemId=9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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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《人身保险公司

监管主体职责改革方案》答记者问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

Detail.html?docId=958568&itemId=915
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958568&itemId=915
http://www.cbirc.gov.cn/cn/view/pages/ItemDetail.html?docId=958568&itemId=915

